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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警察人事管理為整體公務人員人事行政之一環，由於警察人員所擔負之

任務與一般公務人員有別，使得我國警察人員人事管理具有「確立官職

分立」、「訓用資績兼顧」以及「警政管理一元」等特色。請依制度學理

與相關規定，分析前述特色之內涵。（25 分）

二、請依據警察人員人事條例（以下簡稱人事條例）之相關規定以及該條例

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之法規命令，回答下列陞遷法制之問題：

人事條例第 20 條所定警察人員陞遷之原則為何？以內政部警政署為

例，辦理甄審程序中關鍵之全國警察機關人事甄審委員會，其委員之

組成如何？（15 分）

人事條例第 20 條第 2 項所定「具有特殊功績者」，所指為何事項？

（10 分）

三、依據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36 條之 1 之規定，警察人員因公受傷、失能、

死亡或殉職者，應從優發給慰問金。請依所學及相關規定回答下列問題：

前述條文所稱因公受傷、失能、死亡事件之判斷基礎為何？（15 分）

相關規定對於當事人以及家屬之給付內容標準為何？（10 分）

四、新進警察人員某甲，尚在適應繁重任務階段，對長官管理模式偶有抱怨

之處。其雖亦表現出努力學習之態度，但由於年度整體表現大過不犯、

小錯不斷，最終年終考績僅獲得乙等。某甲對此結果不服，欲循公務人

員保障法規定之管道提起救濟。

請依所學與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，分析復審與申訴、再申訴兩種

救濟管道之差異。（15 分）

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此前作成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，對於公務人員保

障之途徑多所闡明。請以前述案例為例，說明其應採取何種救濟管道。

（10 分）


